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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 為降低輸出許可對計畫推動的影響，除加強自主技術能力建

立及風險管理外，太空中心將取得輸出許可明列為合約生效

的必要條件。另於公開招標之購案，均述明得標廠商若未取

得輸出許可將沒收其押標金。目前辦理採購的購案，將再把

國際限制、輸出許可等因素納入為加重考量的項目，以盡量

避免重蹈覆轍。 

二、 明訂各單位招標公告稿之審查機制，另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

案，公告稿另須送院部複核，以強化公告內容之管控。各項

購案除依循國家實驗研究院採購辦法規定外，另訂定「國研

院採購案件辦理原則及應注意事項」，強化管控機制，並規範

太空中心採購個案適用之法源依據，所有採購案均須依規定

於請購理由中，依採購性質說明適用法源依據。 

三、 國家科學委員會所屬法人預算執行落後乙節進行檢討，訂定

「國家實驗研究院及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經費月分配款撥給作

業注意事項」。依上開注意事項，將月分配款分為專案事項及

一般事項兩大類，請國家實驗研究院及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於

每年 9 月底前，將下一年度預算在 5 千萬元以上之購案清單

提供國科會，該會就年度預算在 5 千萬元以上之購案，行政

院核定保留款項目及其他非屬購案之重大經費項目中，挑選

對預算支用率有重大影響之購案，列為專案事項，所屬二法

人提報之預算分配數表報中，應將各專案事項獨立呈現，其

預算執行率獨立計算，未決標前，其預算不予撥給。一般事

項及各專案事項之預算截至上月份累計執行率未達 80%者，

其當月分配款應予扣減，扣減比率為實際執行率與 80%執行

率之差距部分，國科會謹慎撥付兩法人補助款項，以確保提

升公務預算之效能。 

四、 為加強對國研院之監督，國科會訂定多種機制：成立太空科

技整合決策小組、由國科會主委兼任國研院董事長，期國研

院之發展規劃能與國內科技政策有效結合、成立溝通協調機

制，期能讓國科會與國研院間之溝通與管理更加順遂、建立

查核作業機制、建立大型採購案監辦機制、國研院則設置稽

核室、推動 ISO 認證、加強採購案件之監督、強化採購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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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、公開遴選主任、副主任，並強調任期制、進行內部組

織重整、檢討考核機制及考核作業、建立主管任期制度，採

公開遴選制等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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